对南宫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
第一次会议第23号建议的答复

孙振旺代表：
您提出的“巩固划片招生，缩减私立学校”的建议收悉,现答复如下:
为规范做好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工作，南宫市教育局每年都制定《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意见》，并在“南宫教育”公众号上公布，明确规定坚持划片、就近、免试入学原则，严禁招收择校生、严禁以考试等方式选拔新生。各中心学校也制定具体招生方案，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学区划定情况、招生范围、时间、计划及有关要求。
民办学校招生在教育局领导下进行。民办学校的自主招生办法、招生广告及招生简章要报教育局批准，审批后向社会公布并实施。为进一步规范民办学校的办学行为，南宫市教育局出台《2021年义务教育招生工作实施意见（2021年7月26日）》、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民办中小学校招生行为的紧急通知》等相关文件，文件规定：民办学校的招生不得举行或变相举行与入学挂钩的选拔考试。其招生办法与时间、招生计划、程序及申请核准，由教育局审批。教育局将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在制定《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意见》时，进一步规范民办学校招生行为，促进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均衡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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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签发：李春雨
联系人及电话：张立军  15930940681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免代表工作委员会，市政府办公室。
